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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甲型H1N1流感预防与控制工作预案

（第二版）

1．总则

1.1  总体目标

为做好甲型H1N1流感预防与控制工作，提高防治水平和应对能力，及时、有效地采取各项防控措施，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甲型H1N1流感病例，控制疫情的传播、蔓延，保障广大师生员工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维护学校的稳定。

1.2  工作原则 

坚持高度重视、积极应对、联防联控、依法科学处置的总体原则。坚持统一领导，部门配合；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群防群控，分级负责；快速反应，高效处置。

1.3  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卫生部应对流感大流行准备计划与应急预案（试行）》、《教育部卫生部学校甲型H1N1流感防控工作方案（试行）》、《吉林省卫生厅甲型H1N1流感防控方案》。

1.4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我校开展的甲型H1N1流感预防与控制应对准备及应急处置工作。

2．组织体系及职责

2.1  组织与指挥

学校在属地政府统一领导下，成立吉林大学甲型H1N1流感预防与控制工作领导小组，统一指挥、协调校内的甲型H1N1流感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由学校领导及相关部处主要负责人组成。领导小组将根据校内有关专家对甲型H1N1流感疫情评估情况及属地政府的有关部署，决定是否启动应急预案，并在第一时间内，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全校甲型H1N1流感预防与控制工作的具体组织、指挥、协调，设立24小时联系电话。

学校各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甲型H1N1流感预防与控制工作。各单位实行甲型H1N1流感防控工作主要领导负责制、防控工作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结合实际,拟定本部门应急预案。

学校成立吉林大学甲型H1N1流感应急救治技术指导专家组，负责指导医院预防、诊断、救治及隔离观察工作。校内各附属综合医院成立由临床、流行病学和实验室检验等相关专业人员组成的甲型H1N1流感应急救治技术专家小组。

校内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服从学校甲型H1N1流感预防与控制工作领导小组为处理甲型H1N1流感预防与控制作出的决定，服从配合对甲型H1N1流感防控工作进行的督察和指导。甲型H1N1流感疫情涉及的有关人员,要积极配合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学校的查询、检验、调查取证、监督检查及采取的医学措施。不予配合的,由保卫处或公安机关依法协助强制执行。

2.1.1  吉林大学甲型H1N1流感预防与控制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陈德文、展涛

副组长：李玉林  韩晓峰  张向东

成  员：（按姓氏笔划排序）

王胜今  赵  继  张晓林  蔡  莉  刘晓民  吴振武

杜  莉  修俊兰  杨玉新  高占东

办公室设在医务处。

应急工作总指挥：李玉林

办公室主任：高占东   

办公室副主任：陈  权  刘桂云 

办公室成员：医务处、校办、党办、学生工作部、研究生管理处、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后勤处、后勤集团、人事处、纪检办公室、监察处、宣传部、保卫处、教务处、财务处、招标采购中心、产业处、普教办、基建处、资产管理处、政策法规办公室、科技处、网络中心、各附属医院、各校区医院等学校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

2.1.2  医疗救治专项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李玉林

成  员：王冠军  王晓薇  伊大海  刘桂霞  朱庆三  闫喜民  李锡伍  周延民  姚宪章  赵吉光  赵清秀  高占东  高忠礼  崔国有

2.1.3  排查及流调专项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韩晓峰

成  员：冯正玉  刘丽梅  刘德斌  宋丽华  杨  杰  常书国  康永刚  韩文瑜

2.1.4  疫情及信息报告专项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韩晓峰

成  员：丁  刚  宁波群  陈  权  周春国  赵清秀  魏鹤影

2.1.5  后勤保卫专项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张晓林 

成  员：刘铁壮  刘  鹤  闫国生  佟成涛  陈忠仁  林立中  柳  军  赵  伟

2.1.6  宣传教育专项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蔡  莉

成  员：王利锋  王德民  付景川  伊大海  巩英春  童  猛  董德明

2.1.7  监督检查专项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刘晓民 

成  员：兰恒斌  宋  晶  张文勇  杨玉新  沈维立

2.2  职责分工

2.2.1  吉林大学甲型H1N1流感预防与控制工作领导小组职责：

（1）指挥有关部门立即到达规定岗位,采取相应的控制措施；

（2）调动所属医院开展应急救治工作;

（3）根据需要紧急调集人员、储备的物资、交通工具等相关设施、设备;

（4）根据需要对人员进行疏散或者隔离,并报请地方卫生行政部门及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依法采取紧急措施;

（5）对本校的甲型H1N1流感预防与控制工作进行督察和指导。

2.2.2  医疗救治专项工作领导小组职责：

（1）研究制定预防与控制甲型H1N1流感的工作预案；

（2）协调所属医院服从属地卫生行政部门的调度指挥，应急反应和医疗救治；

（3）加强健康教育，增强广大师生的防病意识；

（4）组织师生健康体检，对确诊及疑似病例进行转诊，对确诊及疑似病例的密切接触者采取相应的隔离防范措施；

（5）联络上级卫生行政部门，向上级主管部门及时请示、报告工作；

（6）督导医院在发生疫情时向辖区疾病控制部门报告疫情和沟通信息；

（7）组织校区医院进行预防药物发放、消杀处理；

（8）组织医院加强院内感染的预防控制工作； 

（9）组织防治急需的医用设备、防护物品、防治药品的储备工作。

2.2.3  流调排查专项工作领导小组职责：

（1）根据校内情况，开展人群的调查排查工作，采取相应的隔离防范措施，及时切断传染病在学校的传播途径；

（2）制定疫病时期学生行为规范，配合隔离观察等防控措施；

（3）督促学生加强体育锻炼，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提高防病抗病的能力；

（4）组织疫区返回人员的排查工作。

2.2.4  疫情与信息报告专项工作领导小组职责：

（1）学校发生疫情时，组织医院向疾病控制部门报告疫情，同时报学校领导小组和医务处；

（2）根据上级有关部门的规定，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和卫生行政部门报告信息。

2.2.5  后勤保卫专项工作领导小组职责：

（1）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组织消毒工作；

（2）负责预防控制工作有关物资的采购供应工作；

（3）负责对外来人的管理及校内建没工地民工的管理和监控；

（4）负责校园保卫及校门进出管理；

（5）加强学生宿舍的卫生管理，改善学生宿舍卫生与通风条件；

（6）为学生提供足够的符合卫生标准的饮用水和必要的洗手设施。

2.2.6  宣传教育专项工作领导小组职责：

（1）负责宣传工作，及时准确地报道学校在防治中所做的工作及涌现出的先进事迹，引导师生正确看待突发事件，营造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迎难而上、敢于胜利的氛围；

（2）通过各种媒体进行科普知识的宣传；

（3）大力宣传国家的《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以及省、市、学校制定的有关法律、法规。

2.2.7  监督检查专项工作领导小组职责：

监督检查各部门落实执行防控措施情况，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消除隐患，并将发现的问题向领导小组汇报。对落实措施不力的，依法进行查处。

2.2.8  各基层单位职责：

（1）制定本部门的工作预案，成立领导机构及工作组织，上报学校领导小组；

（2）服从学校领导小组的指挥，认真贯彻落实学校的各项防控措施；

（3）按照本单位的工作方案和学校提出的要求进行改进和自检；

（4）加强对本部门职工的管理，对外出及返回人员进行登记，配合排查和隔离观察工作；

（5）密切关注本部门的有关情况，出现问题及时上报学校有关部门，不得瞒报、迟报。

2.2.9  医疗机构职责

校内各医院负责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和甲型H1N1流感医学观察病例的筛查与报告，负责病人的诊断、转运、隔离治疗、医院内感染控制，配合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及标本采集工作，负责院内有关人员的培训工作。校区医院负责对师生员工预防性用药的发放。

3．疫情报告和疫情发布

3.1  疫情报告与监测

校内各医院应按照《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报告管理工作规范》报告疫情信息，应当在２小时内以电话或传真等方式向属地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专业机构报告，具备网络直报条件的同时进行网络直报。不具备网络直报条件的责任报告单位和责任报告人，应采用最快的通讯方式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报告卡》报送属地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专业机构。向属地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专业机构报告的同时，以电话或传真等方式报告同级卫生行政部门和学校甲型H1N1流感预防与控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校内其他各单位应在第一时间向学校甲型H1N1流感预防与控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告情况，紧急或特殊情况随时上报。学校甲型H1N1流感预防与控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总各方面信息，及时报告校领导小组，并向学校有关部门和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通报，并随时与上级单位保持密切联系。在传染病暴发、流行期间,对疫情应当坚持日报告制度和零报告制度。应急状态期间，各单位必须保证通信网络畅通，主要领导及值班人员电话要及时上报学校领导小组，并保持24小时畅通。

各学院教职员工一旦发生疫情，学院应立即以最快的速度向学校报告。白天联系电话：0431—85168789(医务处)、85167000(学生处)、85166349(党委办公室)、85166245(校长办公室)，节假日、周六、周日及夜间联系电话0431—85166316(学校总值班)。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隐瞒、缓报、谎报或者授意他人隐瞒、缓报、谎报疫情信息。

3.2  疫情划分

（1）学校未发现甲型H1N1流感疫情

在学校内未发现甲型H1N1流感疑似或确诊病例

（2）学校出现非校内感染病例

在学校内发现甲型H1N1流感疑似或确诊病例，但传播链清晰，病例感染来源为学校外部甲型H1N1流感确诊病例或其污染的环境，疾病危害尚不严重。

（3）学校出现校内感染病例

第一类情况，在学校一个班级内发现散发的感染来源不明的甲型H1N1流感确诊病例，或由输入性病例引起的二代病例。

第二类情况，在学校内出现多起感染来源不明的甲型H1N1流感确诊病例，形成学校局部疫情暴发，且有流行趋势。学校局部疫情暴发，指在同一学校同一个年级两至三个班级，14天内，出现多个甲型H1N1流感校内感染病例的确诊病例，且病例呈现明显的聚集性。

第三类情况，在学校内出现甲型H1N1流感流行，疫情迅速在全校扩散，且有波及学校周边地区的趋势。学校流行，指在14天内，在同一学校不同年级或同一年级三个班级以上，出现多起甲型H1N1流感学校局部疫情暴发，且有持续传播现象。
3.3  疫情公布与通报

与疫情相关的权威信息的发布，须经学校甲型H1N1流感预防与控制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并请示吉林省及长春市甲型H1N1流感应急处理工作指挥部办公室。学校甲型H1N1流感预防与控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校内媒体有关甲型H1N1流感疫情信息的审核、发布。校内各媒体不能随意传播、发布疫情信息。

4．应急防控措施

4.1  学校未发现甲型H1N1流感疫情
（1）制订应对学校甲型H1N1流感疫情的预案、工作方案。

（2）组织校区医院人员参加甲型H1N1流感防控知识及技术的培训和演练。

（3）加强疫情应对物资准备。

（4）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健康宣教，普及甲型H1N1流感防治知识，倡导环境卫生、科学洗手等卫生行为，提高广大学生、教职员工对流感防治的正确认识和自我防护能力。

（5）加强教室、图书馆（阅览室）、教研室、宿舍等学生和教职员工学习、工作、生活场所卫生与通风，保持空气流通。

（6）落实晨检制度、因病缺课登记追踪制度，发现流感样疫情要在第一时间（2小时内）报告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教育行政部门。

（7）建立健全校内有关部门和人员、学校与家长、学校与当地医疗机构及教育行政部门联系机制，完善信息收集报送渠道，保证信息畅通。

（8）建立与卫生部门信息联动机制，及时收集所在地区甲型H1N1流感发生信息，及时准确地进行预警。

4.2  学校出现非校内感染病例
在强化上述学校未发现甲型H1N1流感疫情时各项防控措施的同时，需采取以控制传染源管理为主的综合性防控措施，及时发现输入病例，追踪和管理密切接触者，严防疫情传播。

（1）经当地政府批准同意，对出现病例的幼儿园实施全园停课7天（或7天以上）的措施。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加强放假儿童的校外管理，避免其在学校外的相互接触和聚集。

幼儿园复课后，应继续加强晨检和病例报告，并向属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教育部门每日报告全校学生和教职员工的健康状况，至少持续14天。

（2）大学及附属中小学加强对学校人员出入的管理，严格控制外来人员进入校园。

（3）如疫情传播风险较大，经当地政府批准同意，大学及附属中小学可按照由班级到年级的原则采取临时停课措施。

（4）按照国家和当地政府有关规定，在卫生部门的具体指导下落实其他应急处置措施。

4.3  学校出现校内感染病例
及时调整防控策略，采取以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链、保护高危人群等为主的综合性防控措施，防止或减缓疫情扩散，减少病例，减轻疫情危害。

出现第一类情况时，在加强非校内感染病例的卫生防控措施的基础上，采取以下措施：

（1）学校停止举办校内各种大型师生集会和会议等活动。

（2）在卫生部门指导下，学校加强宣传教育工作。

（3）根据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决定，学校采取临时停课或暂时关闭措施。

①原则上，停课的范围应根据疫情波及的范围和发展趋势，由小到大，如由班级到年级，由年级到全校等。

②如果14天内，同一班级出现2例及以上甲型H1N1流感病例时，该班级可停课；如果14天内，学校有2个及以上班级需要停课时，该班级所在年级可停课；如果14天内，同一学校有2个及以上年级需要停课时，该学校可以全体停课。

③停课前，除应告知学生、家长及教职员工甲型H1N1流感相关知识外，应让学生、家长及教职员工与学校保持联系，报告其是否出现流感样症状。学校应向属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教育行政部门每日报告学生和教职员工的健康状况。

④停课时间不少于7天，自最后一例甲型H1N1流感病例被隔离或离校之日算起。可根据放假学生和教职员工的健康状况，随时调整放假期限。

⑤附属中小学校停课放假后，应在当地政府甲型H1N1流感联防联控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加强放假学生校外管理，避免其在学校外的相互接触和聚集。大学停课后，要加强停课学生的在校管理。

⑥复课前，必须对教室、阅览室、食堂、厕所等场所进行彻底清扫消毒；因甲型H1N1流感暂时停课的学生，必须在恢复健康，经所辖地卫生部门确定没有传染性并出具有效的复课证明后方可复学。

⑦复课后，未痊愈的学生应继续居家隔离治疗，至其病后7天或症状完全消失后24小时（以两者之间较长者为准），方可上学。

⑧复课后，学校或托幼机构还应继续加强晨检和病例报告，并向属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教育行政部门每日报告全校学生和教职员工的健康状况，至少持续14天。

（4）按照国家和当地政府有关规定，在卫生部门的具体指导下落实其他应急处置措施。

出现第二类情况时，强化病例诊治、校内环境消毒、隔离医学观察者管理，加强学校疫情监测、对重点或高危人群进行预防性服药和免疫接种等卫生防控措施。

重点加强学校防控措施的实施。经当地政府批准同意，对出现病例的附属中小学、幼儿园等实施全校（园）停课措施；对出现病例的大学实施学生停课不离校，在校进行观察措施。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加强放假学生的校内外管理，避免学生聚集活动；并做好被隔离高校师生的日常生活保障。

学校复课后，应继续加强晨检和病例报告，并向属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教育部门每日报告全校学生和教职员工的健康状况，至少持续14天。

出现第三类情况时，经当地政府批准同意，对当地所有学校实施停课措施。强化放假学生的校内外管理，避免学生聚集活动，并重点做好被停课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保障。

要在当地政府领导下，强化风险沟通工作，发挥媒体传播信息和引导舆论的作用，维护社会稳定。

4.4  停课、放假的实施程序
当发现甲型H1N1流感疫情后，如需要采取停课、放假等疫情防控措施，应按下列程序组织实施：

（1）配合当地卫生部门，组织调查，核实疫情情况。

（2）配合当地卫生行政部门组织专家组，对疫情风险进行评估。

（3）根据风险评估结果，会商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共同向当地政府、甲型H1N1流感联防联控工作领导小组提出停课、放假的建议。

（4）经当地政府、甲型H1N1流感联防联控工作领导小组审核批准后，宣布执行。

（5）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在开展相关工作时，应及时上报上级卫生行政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并争取相关工作指导和技术支持。

（6）停课期间，如有新病例发生，可适当延长停课时间。

（7）当停课、放假时间超过7天，由当地教育行政部门会商当地卫生行政部门组织专家组评估。达到复课条件的，报请当地政府、甲型H1N1流感联防联控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后执行。

5．应急结束及善后处理

5.1  应急结束

当属地政府宣布疫情警报解除后，即终止预案的执行。

5.2  评估

预案终止后，学校应对疫情处理情况进行评估。评估主要内容包括：事件概况、采取措施的效果评价、应急处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取得的经验及改进建议等。

5.3  善后处理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认真做好对疫情应急处理做出贡献的集体和人员的表彰和奖励，对因参与应急处理工作致病、致残、死亡人员给予相应的补助和抚恤，对应急处理期间紧急调集、征用有关单位的物资和劳务进行合理补偿。

6．保障措施

6.1  人员保障

校内各医院组建甲型H1N1流感疫情处理的应急医疗队，随时参加疫点或疫区病人的救治和疫情的预防控制工作。

6.2  技术保障

各医院要积极主动地开展甲型H1N1流感的防控应急工作，提高医务人员防范意识，努力提升流感防治综合能力。加强医务人员的技术培训、消毒隔离和个人防护等相关知识的培训及疫情报告的程序和基本要求、流行病学调查方法、隔离病区设置及操作规范、实验室安全操作规范、实验室样品采集与保管规范等知识的培训。各医院要对应急预案组织演练，全面提升疫情应对能力。要求每一位接诊医务人员都要掌握甲型H1N1流感诊疗、预防控制和流行病学调查的相关知识，提高基层医务人员早期发现病人的意识、能力和诊疗水平。

 6.3  加强个人防护。

按照《医院感染管理办法》的要求，做好消毒隔离和人员防护，防止院内交叉感染。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及科研机构要完善有关生物安全规章制度，配备必要的人员，健全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各医疗卫生机构要对专业人员进行有关生物安全知识的培训，提高专业人员生物安全防护意识和能力。

6.3  物资保障

有关部门要做好各类应急物资储备，包括相关检测试剂、耗材、防护用品、应急预防性药物、抗病毒治疗和对症治疗药品、消杀药械、检测试剂等物资。医院隔离病房和救护车要保证处于备用状态。

6.4  资金保障

本着特事特办的原则，各单位要确保甲型H1N1流感应急救治和防疫物资、疫情处理业务、疫情监控、实施预防控制措施等所需的资金。

6.5  治安维护保障

加强对学校及师生的安全保护，切实加强值守力量，对校园周边进行详细巡查，有效控制闲散人员进出学校，严禁宠物进入校园。

6.6  监督检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建立防控工作责任追究制度。学校有关部门应制定甲型H1N1流感防控期间学生及工作人员行为规范、违反行为规范的处理办法，以规范师生员工在防控期间的各种行为。工作领导小组对防控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指导，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1）对玩忽职守、失职、渎职、不服从统一指挥、调度，未认真履行工作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依纪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对隐瞒、缓报、谎报或授意他人隐瞒、缓报、谎报甲型H1N1流感疫情的，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对不接受指定隔离观察、隔离治疗，阻碍、干扰防治甲型H1N1流感工作正常开展，在接受流调时不讲实情，导致疫情传播扩散的，依法追究责任，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7．预案管理

吉林大学甲型H1N1流感预防与控制工作领导小组应根据国家卫生部、教育部、吉林省、长春市政府及主管部门发布的预案、事件形势变化和学校的实际情况及时对本预案进行更新、修订和补充。

吉林大学甲型H1N1流感预防与控制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电话号码另行公布。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吉林大学学生返校、新生入学期间甲型H1N1流感

预防与控制工作方案

一、防控工作目标及原则

（一）总体目标

在学生返校、新生入学期间，及时、有效地采取针对甲型H1N1流感的各项防控措施，防止疫情传入校园，控制疫情的传播和蔓延，提高防治水平和应对能力，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确保师生员工身体健康，维护学校的稳定。

（二）工作原则 

坚持“高度重视、积极应对、联防联控、依法科学处置”的总体原则。坚持减少二代病例，严防社区传播，加强救治，应对疫情变化的防控策略。坚持统一领导，部门配合；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群防群控，分级负责；快速反应，高效处置。服从属地管理，密切联系辖区疾控部门。

二、返校学生、新生入学防控要求及工作程序

（一）学生返校、新生入学前疫情防控教育

各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及研究生工作部门、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在学生返校、新生入学前，以电话、电子邮件、短信、信函等方式向每一位学生传达学校防控甲型H1N1流感的要求。

教育内容为：

1、向学生宣布《吉林大学防控甲型H1N1流感时期学生行为规范》、《学生违反<吉林大学防控甲型H1N1流感时期学生行为规范>的处分办法（暂行)》及《返校学生及新生进入寝室楼防控甲型H1N1流感须知》。

2、开学前一周，返校学生或报到新生报告预计返校时间及车次，同时网上下载《返校学生健康登记表》或《新生入学健康登记表》（下载网址为http://ywc.jlu.edu.cn/modue/ contentTemplate. php?id=487)，认真填写。并按要求尽量减少外出活动，每日自我监测体温和感冒样症状，并在登记表上记录体温。

3、如有发热或流感样症状，立即在当地指定的发热门诊就诊，同时向所在学院辅导员或研究生培养单位研究生秘书报告，申请延期返校或报到。当身体恢复正常，持当地医院诊断书或疾控中心的排除证明，申请返校或报到。

4、原则上不提倡家属陪同返校或报到，特殊情况确需家属陪同的，需要向学院或研究生培养单位提交申请。学院或研究生培养单位向学校防控甲型H1N1流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告，领导小组办公室视当时的疫情状况，经批准后，学生家属方可进入校园，但严禁进入学生寝室、教室、图书馆、实验室等室内场所。

5、提醒学生返校途中要注意休息，车、船应尽量开窗通风。要保留返校途中所乘车、船、飞机票7天，积极配合学校及卫生部门的流行病学调查及处置。

（二）建立和完善学院疫情监控网络

1、各学院或研究生培养单位、留学生要以班级、寝室为单位设立疫情监督员岗位，建立疫情监督员网络，负责本班级、寝室甲型H1N1流感疫情监督。各学院或各研究生培养单位要在8月5日将本学院班级、寝室疫情监督员名单及联系电话报告给学生工作部或研究生管理处、医务处、所在校区医院，以便沟通联系。

2、加强疫情监督员的培训

各学院或研究生培养单位、留学生的班级疫情监督员、寝室疫情监督员由所在校区医院负责进行岗位职责、健康异常情况登记、防控知识、个人防护、工作流程、信息报送要求等内容培训。考虑到学生返校时的实际，各校区医院要安排好工作人员做到随到随训。

3、落实监督员职责

（1）负责收集本班级、本寝室同学的健康登记表；

（2）负责了解本班级、本寝室同学体温监测情况，登记体温异常或出现感冒样症状同学相关信息；

（3）督促体温异常或有感冒样症状同学及时到校区医院发热门诊及长春市卫生局指定的发热门诊就诊，并向学院辅导员或研究生培养单位研究生秘书及校区医院报告有关信息；

（4）按照《学生返校疫情排查流程》的要求，对有关同学进行分类告知、督导和信息报告；

（5）如有因病“缺席”者（寝室缺寝、教室缺课），监督员要及时查明缺席原因，因病缺席的，要了解病情，及时向学院或研究生培养单位和所在校区医院报告。学院或研究生培养单位向学生工作部或研究生管理处报告，校区医院向医务处报告。

（三）到校后健康登记和疫情排查

1、学生返校或报到后，要认真阅读每个寝室楼门口张贴的“返校学生及新生进入寝室楼防控甲型H1N1流感须知” ，并自觉遵守告示中的有关要求。如果感觉发热、流感样症状，按照告示的要求，到校区医院发热门诊或长春市指定的发热门诊就诊，同时电话报告辅导员或研究生秘书。如果知道自己是密切接触者，按照告示要求，立即在寝室楼外拨打校区医院联系电话，由校区医院派救护车转运至医学观察站，进行7天医学观察。

各学院或研究生培养单位、留学生新生接待站要指定专人负责收集《新生入学健康登记表》，测量学生体温、询问有关健康情况和接触史，体温测量正常者（小于37.5℃）和无甲型H1N1流感患者接触史方可继续办理手续，并要求尽快到所在校区医院进行入学体检，以便第一时间发现身体异常情况。如果有发热或流感样症状，需要立即给其戴口罩，学院指定专人（也需要戴口罩）负责护送其到校区医院发热门诊或长春市指定的发热门诊就诊。有密切接触史的，学院或研究生培养单位通知所在校区医院派救护车，转运至学校指定的观察站进行比照居家医学观察。负责测量体温及护送的工作人员要做好个人防护，工作时应穿工作服、戴外科口罩，认真执行手卫生。

2、到校后，各班级、寝室疫情监督员收集《返校学生健康登记表》，对从7日内有疫情发生的城市返校的学生或来校入学新生的填报的健康登记信息，要逐一进行核对。如果发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学院辅导员或研究生培养单位研究生秘书和所在校区医院，并按照要求对有关同学进行注意事项告知，并督促其按要求和规定进行就诊、医学观察。

3、学生返校或新生报到7天内，每日自我观察体温状况。每个公寓楼的门卫处将放置2个体温计，供学生精确测量体温使用。如果发现有体温测量出现异常或流感样症状的学生，由门卫发给其口罩，立即进行健康异常登记，并通知所在班级或寝室监督员。由班级或寝室监督员戴口罩，护送到前卫、南岭校区医院发热门诊就诊。没设立发热门诊的校区，就近到长春市指定的发热门诊就诊。同时，由班级或寝室监督员报告学院辅导员或研究生培养单位研究生秘书，辅导员或研究生秘书要立即向学生工作部或研究生管理处及医务处报告。

4、如果有属地疾控部门要求协查的甲型H1N1流感患者密切接触者范围内的同学，由校区医院派救护车，给密切接触者戴口罩后，将其送往学校指定地点比照居家医学观察7天，并对其接触过的人员进行必要的流行病学调查登记和寝室消毒处理工作。校区医院派医务人员配合辖区疾控中心进行每日2次随访和医学监测，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报送相关信息。对于观察中体温测量出现异常或流感样症状的学生，要立即报告辖区疾控中心，由辖区疾控中心指导采取进一步措施。（密切接触者划分参照《卫生部甲型H1N1流感诊疗方案（2009年试行版第二版）》）。

三、采取综合防控措施，确保校园正常学习及生活秩序

1、加强校园管理

保卫部门加强对学校及师生的安全保护，切实加强值守力量，对校园周边进行详细巡查，有效控制闲散人员进出学校，严禁宠物进入校园。

2、加强环境卫生及消毒

有关部门要准备必要的消毒物品。在需要时，后勤处组织人员对房舍及周边环境进行的卫生清洁、通风工作，根据需要做好公用楼及有关场所的消毒工作。卫生消毒要明确责任人、按消毒规范进行消毒，并做好消毒记录。后勤集团负责在每个寝室楼门口张贴“返校学生及新生进入寝室楼防控甲型H1N1流感须知”的告示，并要求门卫人员加强寝室楼的出入管理。

学生应保持个人及环境卫生。勤开窗通风，勤洗手，注意休息，多饮水。

3、限制人员密集的活动

各学院或研究生培养单位、留学生迎接新生接待站一定要在室外，且各学院间迎新接待站不能过于集中，要尽量分散开（间隔至少20米以上）。

学生返校7日内，学校各部门要尽量限制大型集会活动，限制学生去人员密集场所。必须举行的大型集会，尽可能在室外举行；举行室内活动时，应保持良好通风，并尽可能缩短人群聚集的时间。学生要减少外出和聚会，严禁到校外居住，寝室内严禁留宿校外人员。

4、做好教学计划的调整和配合

对因甲型H1N1流感治疗、隔离医学观察、因发热或流感样症状延期返校的学生，教学部门要给予适当调课、补课或灵活方式授课。

5、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做好留学生、外国专家和外籍教师的管理工作。

6、宣传部门要通过多种形式加强学生甲型H1N1流感防治知识的宣传。

7、各学院要为医学观察的学生提供方便，努力解决学生遇到的各种生活困难。

8、根据疫情适时调整防控措施。

严格执行《教育部卫生部关于学校甲型H1N1流感防控工作方案（试行）》、《吉林大学甲型H1N1流感预防与控制工作预案（第二版）》，根据学校甲型H1N1流感疫情划分的类型，采取相应的防控措施。当发现甲型H1N1流感疫情后，如需要采取停课、放假等疫情防控措施，经当地和上级卫生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应严格按照停课、放假的实施程序组织实施。

四、各部门协同配合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一）建立联防联控机制，各部门要服从学校的统一指挥，密切配合，协同工作，确保各项防控措施落实到位。

（二）尽快做好物资储备工作

返校前一周，有关部门要做好各类应急物资储备，包括消杀药械、口罩及隔离服等防护用品、相关检测试剂、医用耗材、预防性药物、抗病毒治疗和对症治疗药品，要准备足够的体温计（学生医学观察寝室每个寝室1个体温计，其他公寓楼每个楼2个体温计）。

（三）指定地点比照居家医学观察站的建设和管理

有关部门要做好指定地点比照居家医学观察站的准备，一旦出现无症状的密切接触者需要立即转往指定地点比照居家医学观察7天。

1、学生在搬入指定地点比照居家医学观察前，后勤部门应在房间放置必要的家具和相应的生活物品。后勤集团安排好受医学观察学生的一日三餐和饮用水的供应工作。

2、学生工作部和研究生管理处在指定地点比照居家医学观察站需设立值班室，安排24小时值班辅导员（白班、夜班），值班室内设有电话、值班记录本、笔、体温计、口罩等。

3、保卫处要做好学校指定地点医学观察站的安全保卫工作，安排值班人员。

4、原则上接受观察的学生1人1个房间，且不得在各观察寝室间随意走动。

5、指定地点比照居家医学观察站门卫应设立进出登记本，人员不得随意进出观察站。

6、南岭、新民、南湖校区医院要安排医务人员到观察站，参加24小时轮班值守。

7、各学院或研究生培养单位要安排人员协助接受观察学生将行李、生活必需品运至观察站。

8、观察站工作人员和接受观察学生要做好个人防护，防止交叉感染。

（四）各校区医院要规范发热门诊及门诊预检分诊工作，谨防医院内交叉感染发生。

前卫校区医院、南岭校区医院发热门诊做好各项接诊准备工作。按照《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甲型H1N1流感医院感染控制技术指南（2009年修订版）的通知》，进一步加强发热门诊的管理，严格执行发热门诊工作程序。没有设立发热门诊的医院，如果发热学生就诊，预检分诊人员要立即让学生转到就近的长春市指定的发热门诊就诊。安排医务人员做好大量返校学生体检排查的准备。加强对医务人员甲型H1N1流感防治和自身防护知识的培训，严格落实医院感染防控和个人防护措施，防止发生院内交叉感染。转运救护车和护送医务人员、救护车司机要按卫生部要求做好消毒和各人防护工作。

五、监督检查

学校甲型H1N1流感预防与控制工作领导小组监督检查分组应组织有关人员，对各单位防控工作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专项督导检查。对玩忽职守、失职、渎职、不服从统一指挥、调度，未认真履行工作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依纪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六、保持信息畅通，规范疫情信息的发布

各学院或研究生培养单位教工、学生一旦发生疫情，学院应第一时间（2小时内）向学校报告。学校甲型H1N1流感预防与控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校内媒体有关甲型H1N1流感疫情信息的审核、发布。校内各媒体不能随意传播、发布疫情信息。 

学生指定地点比照居家医学观察站应急房间配置方案

方案一（适用于: 防控甲型H1N1流感期间学生指定地点比照居家医学观察）

此方案为2009年7月16日起防控甲型H1N1流感期间学生指定地点比照居家医学观察专用房源。

观察房间安排：暂借新民校区成人一公寓60个房间作为观察用房，共240个床位。

各校区的安排：
	校区
	公寓
	分配床位数

	中心校区
	新民校区成人一公寓
	50

	南岭校区
	新民校区成人一公寓
	30

	新民校区
	新民校区成人一公寓
	30

	朝阳校区
	新民校区成人一公寓
	30

	和平校区
	新民校区成人一公寓
	30

	南湖校区
	新民校区成人一公寓
	30

	朝阳东区
	新民校区成人一公寓
	20

	前卫北区
	新民校区成人一公寓
	20


方案二（适用于: 8月21日以前大规模学生指定地点比照居家医学观察）

此方案为8月21日以前出现大规模学生指定地点比照居家医学观察情况时的补充房源。

观察房间安排：南岭校区四公寓71个房间，共284个床位；南岭校区七公寓141个房间，共564个床位。

各校区的安排：

	校区
	公寓
	分配床位数

	中心校区
	南岭校区七公寓
	234

	南岭校区
	南岭校区七公寓
	140

	新民校区
	南岭校区七公寓
	95

	朝阳校区
	南岭校区七公寓
	95

	和平校区
	南岭校区四公寓
	95

	南湖校区
	南岭校区四公寓
	95

	朝阳东区
	南岭校区四公寓
	47

	前卫北区
	南岭校区四公寓
	47


方案三（适用于: 大规模学生指定地点比照居家医学观察）

此方案为出现大规模学生指定地点比照居家医学观察情况时的补充房源。

观察房间安排：南湖校区五公寓104间房间，416个床位。

各校区的安排：

	校区
	公寓
	分配床位数

	中心校区
	南湖校区五公寓
	126

	南岭校区
	南湖校区五公寓
	70

	新民校区
	南湖校区五公寓
	45

	朝阳校区
	南湖校区五公寓
	45

	和平校区
	南湖校区五公寓
	45

	南湖校区
	南湖校区五公寓
	45

	朝阳东区
	南湖校区五公寓
	20

	前卫北区
	南湖校区五公寓
	20


吉林大学防控甲型H1N1流感时期学生行为规范

为预防控制甲型H1N1流感，维护广大同学的身体健康，制定《吉林大学防控甲型H1N1流感时期学生行为规范》。本行为规范适用于全体本专科生、研究生以及住校学习的成人教育学生。

一、随时掌握自身的身体状况，坚持经常量体温，出现发热或感冒样症状及时到所在校区医院发热门诊就诊并同时报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研究生报研究生秘书)。

二、发现他人有甲型H1N1流感症状或近期接触到甲型H1N1流感病人及疑似甲型H1N1流感病人的同学要及时向学校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和举报。

三、在学校出现疫情的情况下，学生不得擅自离校，无特殊原因，在校学生不予准假离校。离校学生，未经学校批准不得返校；返校学生要主动及时向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汇报(研究生向研究生秘书汇报)。

四、不带外来人员进入校园，不留宿非本寝室人员。

五、出入校门、宿舍主动出示有效证件，配合门卫工作。

六、不到校外参加勤工助学活动，不参加校内非学生处勤工助学科组织的各种勤工助学活动。

七、不在校区间、宿舍间串动，不到影剧院、网吧等封闭性公共场所，不参加大型集会，不到校外就餐，减少外出。

八、积极锻炼身体，增加户外活动，按时作息，室内开窗通风，保持清洁。

九、不听信、不传播、不制造谣言，遵守学校有关预防与控制甲型H1N1流感的文件、规定，维护正常的教学、生活秩序，服从大局。

学生违反《吉林大学防控甲型H1N1流感时期

学生行为规范》的处分办法（暂行)

为了保证《吉林大学防控甲型H1N1流感时期学生行为规范》得到有效执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及《吉林大学学生违纪处分条例》、《吉林大学研究生违纪处分规定》有关条款，制定如下办法：

一、未经学院防控甲型H1N1流感工作领导小组批准擅自离校、返校者，给予严重警告以上处分。

二、出现发热或感冒样症状的学生，如故意隐瞒症状，不向相关部门汇报，视其情节，给予严重警告以上处分。造成甲型H1N1流感疫情扩散等严重后果者，给予留校察看直至开除学籍，并送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三、不服从学校统一安排，拒绝、逃离隔离等防控措施，视其情节，给予严重警告以上处分。

四、在校学生无故不上课者，给予加重一级处分。

五、带外来人员进入校园，留宿非本寝室人员，视其情节，给予严重警告以上处分。

六、散布谣言、蛊惑人心或严重妨碍防控甲型H1N1流感工作者，给予严重警告以上处分。

七、因外出会友或到影剧院、网吧等原因夜不归宿者，给予记过以上处分。

八、寝室卫生不达标，给予该寝室通报批评；在限期整改内，仍不合格，给予该寝室人员通报批评；再不合格，给予该寝室人员警告以上纪律处分。

九、违反吉林大学防控甲型H1N1流感时期的特殊要求和规定者，视其情节给予严重警告以上处分。

十、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吉林大学防控甲型H1N1流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吉林大学学生工作部、吉林大学研究生管理处负责解释。

吉林大学暑假返校学生健康登记表

姓名：                     学号：                         

性别：                     电话：                         

所在院系班级：

现住宿舍：

从何省市县返回：
所乘坐车次/航班及时间、座号：
终到长春时间：                 到校时间
近期（7日内）到过何地区
近期（7日内）是否接触过甲型H1N1流感患者或密切接触者：    

目前是否有感冒样症状/发热：         是否就医：
	体    温
	
	
	
	
	
	
	

	测量时间
	
	
	
	
	
	
	


注意：此表十分重要，务必本人如实填写，返校时需要携带此登记表。

吉林大学新生入学健康登记表

姓名：             录取通知书编号：                       

性别：                       电话：                       

所在院系班级：                                            
现住宿舍：                                                
来自何省市县：                                            

所乘坐车次/航班及时间、座号：                             

终到长春时间：                    到校时间                

同行人员及住处：                                          

近期（7日内）到过何地区                                  

近期（7日内）是否接触过甲型H1N1流感患者或密切接触者：   

目前是否有感冒样症状/发热：            是否就医：                         

	体    温
	
	
	
	
	
	
	

	测量时间
	
	
	
	
	
	
	


注意：此表十分重要，务必本人如实填写，到校报到时需要携带此登记表。

吉林大学学生返校疫情排查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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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新生入学疫情排查流程图















吉林大学返校学生、新生入学健康异常登记表

                                                                 校区 第        公寓楼

	姓名
	性
别
	所在学院、班级、
寝室号
	从何地返回
	乘坐交通工具的
起止时间、车次
	联系电话
	身体有
何不适
	体温测
量日期
及时刻
	体温测
量结果
（℃）
	体温测量
人签字
	处理
结果

	
	
	
	
	
	
	
	
	
	
	

	
	
	
	
	
	
	
	
	
	
	

	
	
	
	
	
	
	
	
	
	
	

	
	
	
	
	
	
	
	
	
	
	

	
	
	
	
	
	
	
	
	
	
	

	
	
	
	
	
	
	
	
	
	
	

	
	
	
	
	
	
	
	
	
	
	

	
	
	
	
	
	
	
	
	
	
	

	
	
	
	
	
	
	
	
	
	
	

	
	
	
	
	
	
	
	
	
	
	

	
	
	
	
	
	
	
	
	
	
	


注：负责测量体温的工作人员要做好个人防护，工作时应穿工作服、戴外科口罩，认真执行手卫生。体温计每人次用后，要用酒精消毒。

返校学生及新生进入寝室楼防控甲型H1N1流感须知

各位刚刚返校的同学及2009级新生：

为了做好甲型H1N1流感的防控工作，根据《教育部卫生部学校甲型H1N1流感防控工作方案（试行）》《吉林大学甲型H1N1流感预防与控制工作预案（第二版）》《吉林大学学生返校、新生入学期间甲型H1N1流感预防与控制工作方案》的文件精神，请进入学生寝室楼、教学楼等室内场所前自觉遵守以下要求：

一、如果感觉有发热、流感样症状，尚未确诊，请不要进入寝室楼、教学楼等室内场所，立即到校区医院发热门诊或长春市指定的发热门诊就诊，同时打电话报告辅导员或学院研究生秘书。

二、如果知道自己是甲型H1N1流感患者的密切接触者，请不要进入寝室楼、教学楼等室内场所，立即在楼外拨打校区医院联系电话，由校区医院派救护车转运至学校指定的观察站进行比照居家医学观察。同时，打电话报告辅导员或学院研究生秘书。

三、自觉监测体温（寝室楼门卫处有体温计），如有发热、流感样症状立即到校区医院发热门诊或长春市指定的发热门诊就诊，同时打电话报告辅导员或学院研究生秘书。
四、请自觉遵守如下行为规范：

1、出入校门、宿舍主动出示有效证件，配合门卫工作。

2、积极锻炼身体，增加户外活动，按时作息，室内开窗通风，保持清洁。

3、不在校区间、宿舍间串动，不到影剧院、网吧等封闭性公共场所，不参加大型集会，不到校外就餐，减少外出。

4、不带外来人员进入校园，不留宿非本寝室人员。

5、发现他人有甲型H1N1流感症状或近期接触到甲型H1N1流感病人的同学要及时向学校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和举报。

6、在学校出现疫情的情况下，学生不得擅自离校，无特殊原因，在校学生不予准假离校。离校学生，未经学校批准不得返校；返校学生要主动及时向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汇报(研究生向研究生秘书汇报)。

7、不听信、不传播、不制造谣言，遵守学校有关预防与控制甲型H1N1流感的文件、规定，服从大局，维护正常的教学、生活秩序。

四、请同学相互监督，如有违反者，可以打电话举报。

甲型H1N1流感是可防、可控、可治的，防控甲型H1N1流感，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谢谢大家的支持与配合！

联系电话

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医务处）：85168789、85168790、
13604308968

学生工作部：85168010、85167000、13756550085、13756550217

研究生管理处：85166341、13039125656

国际交流与合作处：85166657、13074305359

继续教育学院：85095495

普教办：85167418

纪检监察处：85167449

校区医院联系电话：

前卫校区医院：85166033

南岭校区医院：85095519-812

新民校区医院：84997641、13844028608、13514409362

朝阳校区医院：88502339、13500809632、13756508260、
13843050588

朝阳东区医院：88621761

南湖校区医院：85151307

和平校区医院：87836670

      吉林大学甲型H1N1流感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二○○九年七月二十八日
吉林大学学生比照居家观察入站及出站人员须知

为了规范我校学生在指定地点比照居家观察入站及出站的管理，同时指导在站观察人员进行自我防护，特制定本须知，请入站人员自觉遵守。

1、入站人员必须持有本人学生证或工作证。

2、入站人员要密切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和体温变化，注意勤开窗通风、勤洗手，保持个人及室内卫生，如有发热或流感样症状，立即向驻站值班人员报告，不得隐瞒病情，以免影响救治和感染他人。

3、入站人员需自觉服从观察站管理人员的管理，遵守观察站纪律。严禁各房间走动和外出活动，禁止从事人群聚集的活动，如：打牌、打麻将、聚集上网、打游戏等，以防交叉感染。

4、入站人员观察期未满者，不得擅自离开观察站。如有特殊情况，须经观察站管理人员及学校的批准。

5、观察期满后的出站人员须持观察站开具的观察期间身体健康状况正常及观察期满证明和本人学生证或工作证，方可出站。

上述条款如有违反者，将依据《传染病防治法》有关章程进行严肃处理，情节严重的，将追究刑事责任。

疫情监督员信息报告流程图










疫情监督员培训内容

一、监督员职责

1、负责收集本班级、本寝室同学的健康登记表；

2、负责了解本班级、本寝室同学体温监测情况，登记体温异常或出现感冒样症状同学相关信息；

3、督促体温异常或有感冒样症状同学及时到校区医院发热门诊及长春市卫生局指定的发热门诊就诊，并向学院辅导员及校区医院报告有关信息；

4、按照《学生返校疫情排查流程》的要求，对有关同学进行分类告知、督导和信息报告。

5、如有因病“缺席”者（寝室缺寝、教室缺课），监督员要及时查明缺席原因，因病缺席的，要了解病情，及时向学院和所在校区医院报告。学院向学生工作部或研究生管理处报告，校区医院向医务处报告。

二、相关知识

1、发热或流感样症状：

包括发热、咳嗽、咽痛、咯痰、流涕、鼻塞、头痛、全身酸痛、乏力。体征主要包括咽部充血和扁桃体肿大。部分病例出现呕吐和/ 或腹泻。约10%甲型H1N1流感病例可不发热。

2、体温测量标准：

腋下体温测量不少于5分钟，超过37.5℃。

3、密切接触者：

密切接触者是指在未采取有效防护情况下接触传染期甲型H1N1流感病例的人群，具体包括：诊断、治疗或护理、探视甲型H1N1流感病例的人员；与病例共同生活、工作的人员；或接触过病例的呼吸道分泌物、体液的人员。航空器上的密切接触者定义为：以病例为中心左右各一位，前后排各三位。

三、个人防护要点：

戴外科口罩，认真执行手卫生。加强营养，注意休息，多饮水。

四、信息报告流程：见《信息报告流程图》

五、疫情排查流程：见《学生返校疫情排查流程图》

六、健康异常情况登记：登记内容见《健康异常情况登记表》

七、各部门联系电话：

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医务处）：85168789、85168790、

13604308968

学生工作部：85168010、85167000、13756550085、13756550217

研究生管理处：85166341、13039125656

国际交流与合作处：85166657、13074305359

继续教育学院：85095495

普教办：85167418

纪检监察处：85167449

校区医院联系电话：

前卫校区医院：85166033

南岭校区医院：85095519-812

新民校区医院：84997641、13844028608、13514409362

朝阳校区医院：88502339、13500809632、13756508260、

13843050588

朝阳东区医院：88621761

南湖校区医院：85151307

和平校区医院：87836670

	姓名
	学院
	班级
	寝室
	联系电话
	寝室电话
	监督员类别

（班级/寝室）

	
	
	
	
	
	
	

	
	
	
	
	
	
	

	
	
	
	
	
	
	

	
	
	
	
	
	
	

	
	
	
	
	
	
	

	
	
	
	
	
	
	

	
	
	
	
	
	
	

	
	
	
	
	
	
	

	
	
	
	
	
	
	


疫情监督员信息登记表

有关部门联系电话

学校总值班：0431—85166316（节假日、周六、周日及夜间联系电话）
医务处：85168789、85168790、13604308968

校办：85166245

党办：85166349

后勤处（爱卫会）：85167480、13634401705

保卫处：85166110

学生工作部：85168010、85167000、13756550085、13756550217

研究生管理处：85166341、13039125656

国际交流与合作处：85166657、13074305359

继续教育学院：85095495

普教办：85167418

网络中心：88502424

纪检监察处：85167449

后勤集团：85151168

前卫校区医院：85166033

南岭校区医院：85095519-812

新民校区医院：84997641、13844028608、13514409362

朝阳校区医院：88502339、13500809632、13756508260、

13843050588

朝阳东区医院：88621761

南湖校区医院：85151307

和平校区医院：87836670

返校前一周，减少外出，居家观察7天，自我测量体温，上网下载《返校学生健康登记表》，填表。





携带《返校学生健康登记表》返校，途中注意休息，开窗通风；保留车、船、飞机票7天。





出现发热或流感样症状








身体正常





立即到当地发热门诊诊治，同时向学院报告，申请延期返校。





体温异常或有流感样症状





身体正常





学院要保持与延期返校学生的联系，随时了解病情。当身体恢复正常，学生持当地医院诊断书或疾控中心的排除证明，方可申请返校。





到校后，按照“入楼须知” 的告示要求，体温正常且无流感样症状者、无密切接触史，方可进入寝室楼。





身体正常





体温异常或有流感样症状





有密切史


接触史





出现发热或流感样症状





排除甲型H1N1流感





立即向辅导员或研究生秘书报告，并与医务处联系，转入指定地点比照居家医学观察7天。





立即到前卫、南岭发热门诊就诊，其他校区就近到长春市指定的发热门诊就诊，向辅导员或研究生秘书报告。





立即报告长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由疾控中心的专车转运，专家会诊，确认、治疗。





符合诊断标准





满7天后身体正常，解除观察








正常学习





排


除


甲


型


H1


N1


流


感





新生入学前一周，减少外出，居家观察7天，自我测量体温，上网下载《新生入学健康登记表》，填表。





出现发热或流感样症状








身体正常





立即到当地发热门诊诊治，同时向学院报告，申请延期报到





携带《新生入学健康登记表》到校，途中注意休息，开窗通风；保留车、船、飞机票7天。





身体正常





体温异常或有流感样症状





学院要保持与延期报到新生的联系，随时了解病情。当身体恢复正常，新生持当地医院诊断书或疾控中心的排除证明，方可申请报到。





到校后，在新生接待站交健康表，初步测量体温。





体温异常或有流感样症状








体温检测正常





有密切接触史





立即向监督员、辅导员或研究生秘书报告，并与医务处联系，转入指定地点比照居家医学观察7天。





符合诊断标准





立即到前卫、南岭发热门诊就诊，其他校区就近到长春市指定的发热门诊就诊，同时向辅导员或研究生秘书报告





体温异常或有流感样症状








出现发热或


流感样症状





立即报告长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由疾控中心的专车转运，专家会诊，确认、治疗。





解除观察





立即报告长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由疾控中心的专车转运，专家会诊，确认、治疗。

















排除甲型H1N1流感








学校甲型H1N1流感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医 务 处





学生工作部、研究生管理处、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学院辅导员或


研究生秘书





校区医院





监督员





体温异常或有流感样症状





有密切接触史





参加新生入学体检及其它新生活动





解除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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